
桃園市第二(桃園)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定點臨托申請委託書 

本人為兒童        之家長（□父□母□監護人），茲委託             

君，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，代為辦理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時     分至     時     分「桃園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定點臨

托服務」，並同意其簽訂之各項文件視同本人親簽。 

 

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: 

聯絡電話: 

戶籍地址: 

居住地址: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: 

聯絡電話: 

戶籍地址: 

居住地址: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
